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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剖析了昆山市在多元化治理模式的框架下，如何创造性地融合与升华传统“枫桥经验”，通过

深度法治化实践，有效促进矛盾纠纷的及时化解与社会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细致梳理昆山市具

体实践案例，本文不仅揭示了昆山市在推广“枫桥经验”过程中取得的法治化创新成就，包括提高了矛

盾纠纷化解率、提升了法治化水平、提高了社会治理效能等，还深刻提炼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涵盖了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从法治思维到社会治理能力等多方面的宝贵

启示，旨在为其他地区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枫

桥经验”的理论内涵，也为构建更加和谐、高效、法治化的社会治理体系贡献了新的智慧与力量。 
 
关键词 

昆山市，枫桥经验，多元治理，法治化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Pluralistic  
Governance of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in Kunshan City 

Ying Zhu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Sep. 13th, 2024; accepted: Sep. 30th, 2024; published: Nov. 15th, 2024 

 
 

 
Abstract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how Kunshan creatively integrates and sublimates th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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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qiao experienc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 diversified governance model, and effectively pro-
motes the timely resolution of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and the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
mation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through in-depth rule of law practice. By carefully combing 
the specific practice cases of Kunshan City, this paper not only reveals the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in Kunshan City,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rate of conflict and dispute resolutio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rule of law, and improv-
ing the efficiency of social governance, but also profoundly extracts a series of lessons with univer-
sal guiding significance. These lessons and lessons cover valuable enlightenment from top-level de-
sign to grassroots practice, from rule of law thinking to so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etc., aiming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other regions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not onl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but also contributes new wisdom and strengt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re harmoni-
ous, efficient and law-based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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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社会快速变迁与复杂多变的治理挑战面前，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实现矛盾纠纷的有效化

解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成为了摆在各级政府和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昆山市，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前沿阵地，积极响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号召，在多元化治理模式的探索中取得了显著成

效，尤其是其在传承与创新“枫桥经验”方面的实践，昆山市将“枫桥经验”作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

重要抓手，通过法治化手段创新实践，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本文

旨在通过深入分析昆山市的具体实践案例，揭示其在法治化框架下如何创造性地融合与升华“枫桥经

验”，从而推动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与社会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昆山市在提高

矛盾纠纷化解率、法治化水平、社会治理效能等方面的积极探索与显著成就，更为我们提炼出了一系列

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验教训。本文相信，这些经验教训能够为其他地区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提供宝贵的参考与借鉴，进一步丰富“枫桥经验”的理论内涵，为构建更加和谐、高效、法治化的社会

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 

2. 昆山市“枫桥经验”与多元治理的结合 

2.1. 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 

近年来，昆山城市化建设加快，社会分层结构和主要组成部分发生深刻变化，新增外来人口迅速扩大，

社会阶层分化更加深入，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多样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带来的昆山市规模扩大、社会关系变

革等情况，使得昆山城市管理在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方面变得愈加艰巨[1] [2]。以责任单位、社会团体、

商业组织和城市管理个人为代表的各种主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城市管理，从昆山市目前的政府困境来看，“治

理主体无法积极沟通协调，治理职能整合存在明显缺陷，最终阻碍了治理能力的提升。由于整体水平较低，

城市管理难以利用政府部门的资源为城市管理服务。巩固国家管理体制非常重要。”[3] [4]在多元化治理模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190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朱颖 
 

 

DOI: 10.12677/ojls.2024.1211905 6376 法学 
 

式下，如何进一步提升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适应和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实现市

政自治职能的回归和完善，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昆山市在推广和深化“枫桥经验”

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单一治理模式的局限性，转而积极探索并成功构建了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同

共治的多元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建立，不仅是对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也是对“枫桥经验”内涵

的丰富与发展，为实现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支撑。 

2.1.1. 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多元治理模式中，昆山市政府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规

划，为“枫桥经验”的推广和多元治理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政府还加大了对基层治理

的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

政府还注重发挥其在协调各方利益、整合社会资源方面的优势，确保多元治理各主体之间的顺畅沟通与

有效合作。 

2.1.2. 市场的引入与效率提升 
昆山市在推广“枫桥经验”时，充分利用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引入专业化的市

场服务，如法律咨询、心理咨询、调解仲裁等，有效提升了矛盾纠纷化解的效率和质量。这些专业机构

和服务人员凭借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迅速识别矛盾纠纷的根源，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

案，帮助当事人达成和解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同时，市场的引入还促进了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配

置，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 

2.1.3. 社会的广泛参与与监督 
昆山市在构建多元治理模式时，高度重视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有效监督。通过加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

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昆山市成功构建了覆盖广泛、结构合理的社会治理网络。这些基层自治组织和社

会组织不仅积极参与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还通过开展宣传教育、志愿服务等活动，提升了社会公众的

法律意识和自治能力。同时，它们还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对政府的政策执行、市场的服务行为等进

行有效监督，确保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2.2. 法治化实践的必要性 

在当代社会治理体系中，多元治理模式已成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在多元治理模式下，

法治化是确保治理行动合法、公正、高效的关键。然而，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领域的复杂化，

如何确保治理行动的合法、公正与高效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法治化实践显得尤为

重要，它不仅是多元治理模式有效运行的基础，更是保障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2.2.1. 法治化是确保治理行动合法的基石 
在多元治理模式下，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其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

和规范。法治化实践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各治理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为治理行动提供了明确的

法律边界。昆山市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断加强地方法规建设，确保每一项治理措施都有法可依、有章

可循。这样一来，不仅能够有效遏制治理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还能够提升治理行动的公信力，赢得社会

公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2.2.2. 法治化是保障治理行动公正的关键 
公正性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追求之一。在多元治理模式下，由于治理主体的多样性和利益诉求的

差异性，如何确保治理行动的公正性成为了一个挑战。法治化实践通过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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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使人们在处理矛盾纠纷时能够自觉遵守法律规则，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同

时，昆山市还通过强化法治监督与问责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不当行为和违法行为进行及时纠正和惩处，

确保治理行动始终沿着公正的方向前进。 

2.2.3. 法治化是推动治理行动高效的动力 
效率是衡量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多元治理模式下，如何协调各方利益、整合治理资源、

提升治理效能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法治化实践通过明确治理主体的职责分工和权力边界，减少了治理

过程中的摩擦和冲突，提高了治理效率。此外，昆山市还注重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通过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方式提升治理效能。这些措施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负担，还激发了社会各界的

积极性和创造力，为治理行动的高效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持。 

3. 昆山市“枫桥经验”的法治化实践 

3.1. 建设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2022 年，昆山市全面启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工作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已完成市级和 11 个

区镇(街道)、347 个村(社区)矛调中心建设，通过整合各类平台资源，实现了矛盾纠纷的“一窗”受理、

“一站”服务，打造群众身边的矛盾纠纷“终结站”。如今在昆山，市级矛调中心重点围绕矛调工作的统

筹推进、矛盾形势的分析研判、疑难复杂矛盾的协调处置。在区镇中心，则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力量，全

力将绝大部分矛盾纠纷化解在本地。一旦发生纠纷，村(镇)调解员及时受理快速调处[5]。对于没有经过调

解直接起诉到法院的矛盾纠纷劝导当事人首先寻求调解途径解决纠纷。如周庄镇多个村庄曾开展环境整

治，第三方机构采取的治理措施不被村民理解，引发不少矛盾纠纷。对此，镇矛调中心组织村民和第三

方机构负责人面对面，一起探讨、分析，最终通过改进治理方式，大大减少了类似矛盾纠纷。 

3.2. 创新特色解纷平台 

昆山社会主体多、人口流动快，利益诉求、矛盾纠纷复杂多元，城乡建设、劳动保障等领域矛盾纠

纷较为突出。针对上述情况，各行业主管、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积极落实“管行业必须管稳定”责任，

延伸服务触角，提供精准服务，积极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物业纠纷多为诉讼标的较小的“小案件”，但关

系着居民生活品质、社会安全稳定的“大民生”。针对近年来物业纠纷多发的问题，昆山市法院、住建局

联合成立全省首家实体化运行的物业巡回法庭。昆山市法院引导辖区金融机构搭建辖区首个数字金融纠

纷自治型调解平台——昆山金改区线上调解绿色 e 站，为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搭建一条免费、便

捷、高效、公正的矛盾纠纷化解绿色通道。 

3.3. 跨区域矛盾纠纷联防联调 

坚持长三角跨区域矛盾纠纷联防联调，创新构建长三角“跨域立案+线上调解”解纷模式。积极参与

设立跨省域法庭“人大代表联络站”，聘请 5 名昆山人大代表及 5 名上海人大代表为矛盾调解员，协助

做好沪昆两地跨域纠纷化解工作。与上海市青浦区香花桥、盈浦、朱家角镇司法所签订跨区域调解合作

协议，着重排查边界重点地域、重点部位、重点对象，随时掌握边界纠纷动态，实现了边界地区矛盾纠

纷的有效化解。这一做法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也提高了治理的协同性和效率。 

4. 昆山市“枫桥经验”的法治化创新成果 

4.1. 矛盾纠纷化解率显著提升 

2023 年，通过对“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昆山市各级矛调中心共受理调处矛盾纠纷达 2 万件，超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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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纠纷在区镇(街道)及以下得到化解，基层村(社区)切实发挥了矛盾纠纷发现、处置前沿哨岗、中坚

力量的作用。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昆山市在推广“枫桥经验”过程中形成的法治化治理机制和多元

共治格局；在物业纠纷方面，2021 年 10 月以来已处理物业纠纷 2534 件，诉前成功化解纠纷 1874 件，化

解率达 73.95%，较成立前同类纠纷化解率提升 25.13%；受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660 件，较成立前同

期下降 34.14%，审结 652 件，调撤率达 71.32%。物业巡回法庭被评为苏州市“关爱民生法治行”十佳项

目；自长三角“跨域立案+线上调解”解纷模式创新以来，累计化解辖区金融纠纷 2092 件，司法确认 665
件，解纷平均用时仅 5 天。这一创新做法荣获江苏高院多元解纷与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优秀改革创新成果

三等奖[6]。 

4.2. 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在昆山市积极践行并深化“枫桥经验”的进程中，法治化建设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与活力。

通过系统性地加强法治宣传与教育，昆山市不仅拓宽了法律知识的传播渠道，还构建了多个具有鲜明地

方特色的矛盾纠纷解决平台，这些平台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实现了矛盾纠纷的快速响应、高效

化解与源头治理，进一步夯实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基础，同时也提高了昆山市法治化水平。这些显著的

法治化成果，不仅为昆山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

广的法治化创新经验与模式，为全国法治建设贡献了昆山智慧与力量。 

4.3. 社会治理效能明显提升 

昆山市在深入推广与实践“枫桥经验”的征途上，不仅成功地构建了高效运转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实现了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与多元化解，还以此为契机，全面推动了社会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在这一

过程中，昆山市的基层自治体系得到了显著加强，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等制度焕发出新的活力，基层群

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大幅提升。同时，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其参与社会治理的

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为昆山市的社会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市政府积极转变职能，

与市场主体形成了良好的协同互动关系，共同推动了社会治理的创新与发展。为昆山市的社会和谐稳定

提供了有力保障。 

5. 昆山市“枫桥经验”的法治化经验教训 

5.1. 注重政策引领与法治理念的融入 

5.1.1. 政策引领 
昆山市在推广“枫桥经验”的进程中，始终秉持着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理念，并强化政策引领的核

心作用。他们精心策划并出台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政策文件与战略规划，这些纲领性文件不

仅清晰地勾勒出法治化治理的总体方向和目标，更为基层实践提供了详尽、具体的行动指南。在这样的

政策框架下，“枫桥经验”得以在法治的轨道上稳步前行，实现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发展，为昆山

市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5.1.2. 法治理念的融入 
昆山市在推广“枫桥经验”时，展现出高度的顶层设计智慧。在顶层设计中，他们将法治思维作为

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的红线，不仅强调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的重要性，更将法治理念深深根

植于社会治理的每一个细微环节。这种对法治理念的坚定融入，不仅为“枫桥经验”的法治化实践提供

了清晰的方向，更为其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基础，引领昆山市社会治理迈向更加规范化、科学化的

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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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强化基层自治与数字治理 

5.2.1. 基层自治的强化 
在基层实践中，昆山市十分注重强化基层自治能力。通过建立健全基层调解组织、完善村规民约等

方式，实现了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和就地解决。这种基层自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不仅减轻了上级部门

的压力，还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效果。 

5.2.2. 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参与 
昆山市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鼓励其参与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反映群众诉求、

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搭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引导等措施，

昆山市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有序参与。 

5.2.3. 科技手段的运用 
昆山市还注重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通过建设智慧安防系统、推广“互联网+社会治理”

等模式，实现了对社会治安的实时监控和精准管理。这种科技手段的运用，不仅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智能

化水平，还增强了社会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5.3. 强化法律意识与法治思维 

5.3.1. 全面提升法律意识 
昆山市在推广“枫桥经验”的伟大实践中，不仅着眼于社会治理的创新与深化，更将提升全民法律

意识视为基石。他们精心策划并实施了广泛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发放普法资

料、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法治理念等多种方式，深入浅出地向人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这些举措有效地

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使他们在面对矛盾和问题时，能够更加自觉地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

益，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了浓厚的法治氛围。 

5.3.2. 健全完善法律规范 
昆山市在推广“枫桥经验”的过程中，不仅强化法治思维与全民法律意识，还深刻认识到完善法律

规范体系的重要性。为此，他们积极作为，通过制定一系列地方性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构建起一

个严谨而完备的法律框架。这些法规不仅细化了社会治理各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范围，还确保了各项

治理措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不仅为“枫桥经验”的法治化实践提供了坚实的

制度支撑，更为昆山市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强劲的动力，确保了法治精神的全面贯彻落实。 

5.4. 全面提升与强化社会治理能力 

5.4.1. 形成多元共治格局 
昆山市在推广“枫桥经验”的历程中，勇于创新，成功构建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

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在这一格局下，政府发挥着引领作用，而社会各界则积极响应，形成强大合

力。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表达诉求、贡献力量，使得治理过程更加民主、透明。同时，法治的坚实保

障为治理活动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各治理主体间的紧密配合与相互支持，不仅显著提升了社会治理

能力，还大大增强了治理的合力与效果，为昆山市的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5.4.2. 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昆山市在推广“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始终将矛盾纠纷的化解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为此，他

们注重建立健全多元化、立体式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涵盖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方

式。这些机制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形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矛盾纠纷处理网络。通过这些机制的有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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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昆山市成功实现了矛盾纠纷的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不仅显著提高了矛盾纠纷的解决效率，还

有效预防和减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6. 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昆山市在多元化治理框架下“枫桥经验”法治化实践与创新的深入研究，本文展示了昆山市

如何成功地将传统经验与现代法治理念相结合，实现了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与显著成效。昆山市的

实践不仅有效提升了矛盾纠纷的化解效率，还显著增强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和整体效能，为构建和

谐社会、推动治理现代化树立了典范。 
从新时期“枫桥经验”本身来看，它从民生、民权、民主等多层面推进发展，并在建立健全矛盾化

解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当地居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利益诉求机制和机关干部在维稳工作中的激励

约束机制建设[7]。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验证了“枫桥经验”在法治化背景下的生命力与适应性，还进一

步丰富了其理论内涵与实践外延。昆山市在顶层设计与政策引领、全民法律意识提升、法律规范体系完

善以及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建立健全等方面的积极探索与创新实践，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展望未来，昆山市的“枫桥经验”法治化实践将继续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地区在推进社

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注重法治思维的培养、多元共治格局的构建以及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的完善。

同时，这也为构建更加和谐、高效、法治化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和持续动力，为实现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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